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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
通知》（粤办函〔2024〕48号）和《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推动消
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办函〔2024〕39号）要求，按照省、市的工作
部署，我局拟于5-8月开展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具体内容以正式通知为
准），为提前做好本次活动参与企业的报名、资料收集等工作，现就报名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2024年4月30日中午12点前（第一批征集时间）。视工作情况征集后
续批次参与企业名单。

　　二、发放汽车“置换更新”消费券补贴活动

　　（一）消费券补贴标准。对个人消费者售卖本人名下佛山号牌车辆（非营运性乘
用车，下同），并向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纳入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且数据纳入我
区统计企业或各镇街纳入限上企业重点培育目录库（承诺2024年完成入库）企业]购
买新能源车或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燃油车（新车），且在佛山注册登记（即在佛山上
牌，下同）的消费者，发放一次性购车消费券补贴。

  　根据省制定的统一标准，按购买新车的价格消费券补贴分三档：1.购车价格为7万
元（含）至15万元（不含）的，购买新能源车补贴3000元/辆，燃油车补贴2000元/
辆；2.购车价格为15万元（含）至25万元（不含）的，购买新能源车补贴5000元/
辆，燃油车补贴4000元/辆；3.购车价格25万元（含）以上的，新能源车补贴8000
元/辆，燃油车补贴7000元/辆。新购车辆价格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含税价格为
准。

　　旧车交易：个人车主转让本人名下车辆，在我区二手车经销企业或二手车交易市
场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并完成转让登记。



　　旧车需为佛山号牌且在2023年12月31日前注册登记在本人名下，并在2024年4
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期间发生所有权转移（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转让登记时间
均需在该时间段内）。

　　新车购买：个人车主转让本人旧车，购买新车，取得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并完成
车辆注册登记。

　　新购车辆日期需在2024年4月20日至2024年8月31日期间，以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的开票日期为准；新车注册登记日期需在2024年9月30日前（以机动车登记证书
上载明的注册日期为准)。转让和新购车辆的注册使用性质均为非营运性乘用车。  

　　（二）汽车消费券补贴活动方式。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负责登记并核定消费
者旧车信息资料，在消费者购买新车，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并上传发券平台后，
引导消费者领取汽车“置换更新”消费券。消费者在禅城完成交易本人旧车并新车上
牌后，在发券平台上传旧车交易的发票信息、旧车机动车登记证书的转移登记信息和
新车注册登记证书等信息，按要求申领汽车消费券补贴。消费券补贴资金总额控制，
先到先得。政府部门按首次完整资料上传的申领时间顺序，对经审核通过的个人消费
者，发放汽车“置换更新”消费券补贴。该消费券补贴长期有效，可线上、线下支付
使用，不得提现、不得与政府其他消费券叠加使用。



　　同一消费者、同一辆新车、同一辆旧车仅能参与申领一次购车补贴，不得重复申
领其他财政购车补贴。

　　三、发放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券补贴活动

　　对个人消费者（以下简称购买人，下同）向参与活动的我区家电销售企业[纳入
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且数据纳入我区统计企业或各区纳入限上企业重点培育目录库（承
诺2024年完成入库）企业]交售旧家电，并新购绿色智能低碳家电和手机类电子产
品，发放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券补贴。交售旧家电的个人与购买人必须一致。家电
销售企业、回收企业应发放给消费者的旧家电回收费用应照常发放。

　　（一）交售旧家电范围。空调（含中央空调）、电冰箱（含冰柜）、洗衣机（含
干衣机）、电视机、热水器（含壁挂炉）、吸油烟机、燃气灶（含集成灶）、洗碗
机、扫（拖）地机、打印机、空气净化器、微波炉（含一体机）、电磁炉、电饭煲、
电风扇、净水机和微型计算机（含台式和便携式计算机）等17类家电产品。

　　（二）购买新家电和手机类电子产品范围。上述17类绿色智能低碳的家电产品
和手机类电子产品。

　　（三）绿色智能低碳家电及电子产品范围参考。已纳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产
品，应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已纳入能效（水效）标识目录的产品，能效（水



效）等级应达到二级及以上。

　　（四）家电消费券补贴标准。按新购买家电销售价格的10%给予购买人消费券补
贴，补贴金额不超过500元/件（台）。

　　相关要求：消费者购买新家电需开具销售发票，家电销售价格以该商品销售发票
含税价格为准。购买新家电价格须不低于300元/件（台）。

　　交售旧家电和购买新家电及电子产品的品类不需要一一对应；购买享受财政补贴
新家电的数量应与交售的旧家电数量相同。

　　（五）活动方式。参与活动的家电销售企业负责登记并核定购买人信息资料，并
根据购买人购买的家电类型，指导购买人领用“以旧换新”消费券补贴和使用相应企
业让利、政府补贴。财政补贴应在家电销售或回收企业原本应给予消费者的旧机回收
补贴基础上叠加。

　　单个消费者参与家电“以旧换新”活动累计享受的家电补贴最多4次。政府消费
券补贴资金每次仅能用于购买新的单件（台）家电。为提高消费券核销率，家电消费
券有效期不超过3天。

　　四、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企业要求



　　鼓励参与活动的销售企业联合生产企业制定“以旧换新”实施方案，重点突出生
产厂家、销售企业让利总额，形成政府补贴+品牌厂家（经销商）让利金额的叠加效
应，扩大让利幅度和活动效果。

　　（一）汽车企业方面。鼓励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联合新车生产厂家推出企业
端自有的置换更新优惠让利政策，让利方式可以为现金、折扣或其他礼品等。企业自
行制定优惠让利方案且须报备相应优惠让利的目录清单。

　　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按要求登记汽车“置换更新”信息，包括车主姓名、旧
车号牌、旧车交易发票信息、新车发票信息、新车车牌、企业让利方式和金额等，形
成“置换更新”台账（附件2供参考）。

　　（二）家电企业方面。鼓励参与活动的家电销售企业联合生产厂家共同让利。参
与活动的企业需承诺相应产品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同期、同类线上线下产品价格。企业
优惠让利资金，由企业自行制定但必须明示让利幅度。

　　参与活动的家电销售企业或其委托的回收企业必须具备相应回收能力，并提供其
自身或委托企业具有相应资质、具备一定回收能力的相关证明材料，提供家电“收
旧”协议（凭证）以及相应的回收流程。参与活动的家电销售企业要确保落实“收
旧”，按要求登记并核定“以旧换新”信息，包括回收旧家电的类别、购买人名称、



发票信息、旧家电照片、企业让利方式和金额等，形成“以旧换新”台账（附件2供
参考）。

　　参与活动的销售企业要多渠道多方式宣传“以旧换新”活动，准确向消费者介绍
所售商品对本补贴政策的适用情况，不得误导、欺骗消费者，不得乘机哄抬价格、变
相涨价，不得存在强制捆绑、搭售等行为。

　　参与活动的销售企业要签订承诺协议，承诺购买人证件信息、“以旧换新”台账
等信息真实性，保证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不弄虚作假，不从事制售以旧充新等违法
行为。 

　　审核材料整理方面：参与活动的汽车、家电销售企业必须配合开展审核工作，提
交相应的汽车、家电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券补贴明细表（供参
考）（附件2）、“收旧”协议（凭证）及旧家电照片（每件提供至少 2 张能显示旧
家电特性的照片）、单位证件复印件、新家电销售发票复印件和垫付补贴凭证等纸质
资料。

　　五、报名材料

　　提交以下纸质材料一式一份(复印件须标注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位公章)和
电子版材料:



　　（一）汽车企业报名材料：

　　1.企业报名表（附件1）

　　2.汽车“以旧换新”活动参与诚信承诺函（附件4）

　　3.汽车、家电消费品以旧换新优惠让利情况表（附件5）

　　4.未入库企业承诺书（附件6）

　　（二）家电企业报名材料：

　　1.企业报名表（附件1）

　　2.“信用中国”网站打印的企业《信用信息报告》

　　3.企业报名表、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具有较强的仓储及配送能力,保证货源充足、供应及时和具备配送到我区镇街一
级的证明材料

　　5.具备完善的家电送货、安装、调试、维修的售后服务体系的证明材料



　　6.家电销售企业提供其自身或委托企业具备一定回收能力的相关证明材料、家电
“收旧”协议（凭证）

　　7.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参与诚信承诺函（附件3）

　　8.汽车、家电消费品以旧换新优惠让利情况表（附件5）

　　9.未入库企业承诺书（附件6）

　　六、确定汽车、家电“以旧换新”销售企业。

　　佛山市禅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对报名参加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的申请企
业，分批进行审核、公示,经确认后的企业即可开展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活动。

　　七、其他事项

　　为便于平台系统对接和资料收集，请在报名时间内将纸质和电子版报名材料报送
永德贝思特会计师事务所（广东）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裕锋，联系电话：1300670
7367；地址：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中35号元海创新中心7楼；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
箱：519814577@qq.com。

　　  



        附件：1.企业报名表.xlsx

                    2.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券补贴明细表（供参考）.xl

sx

                    3.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参与诚信承诺函.docx

                   4.汽车“以旧换新”活动参与诚信承诺函.docx

                   5.汽车、家电消费品以旧换新优惠让利情况表.xlsx

                   6.未入库企业承诺书.docx

　

佛山市禅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

2024 年 4 月30 日

http://www.chancheng.gov.cn/fsccjkj/attachment/0/401/401577/5957242.xlsx
http://www.chancheng.gov.cn/fsccjkj/attachment/0/401/401572/5957242.xlsx
http://www.chancheng.gov.cn/fsccjkj/attachment/0/401/401573/5957242.docx
http://www.chancheng.gov.cn/fsccjkj/attachment/0/401/401574/5957242.docx
http://www.chancheng.gov.cn/fsccjkj/attachment/0/401/401575/5957242.xlsx
http://www.chancheng.gov.cn/fsccjkj/attachment/0/401/401576/5957242.docx


　　（联系人及电话：永德贝思特公司，罗裕锋13006707367；银联公司，唐先生1
3809216663 ；区经科局，李香82061357 ）


